
再回應張國棟的文章 

 

就張生的網站文章,本人有如下回應: 

http://hkepistemologist.wordpress.com/2013/02/28/%e7%ad%94%e5%ae%a2%e5%95%8f%e2%94%

80%e2%94%80%e4%bf%a1%e5%be%92%e6%8b%92%e7%b5%95%e6%9b%bf%e5%90%8c%e6%80%a7%e5%a9%9a

%e5%a7%bb%e5%81%9a%e7%b5%90%e5%a9%9a%e8%9b%8b%e7%b3%95%e8%83%8c%e5%be%8c%e7%9a%84/#

comment-912 

 

張生的文章內容  

 

再回應 

回覆的內容 

ＸＸ朋友： 

多謝你的回覆！這件事有兩方面要考慮。

一，社會應該在甚麼情況下尊重個別人士的

宗教良心自由？二，當一位信徒認為他要為

了遵守聖經教訓而拒絕做某些事時，他應有

的倫理思考會是怎樣？現在很多「逆向歧視 

& SODO」那邊讚好的人（為求簡便，以下我

簡稱他們為 113 的人，原因不詳了），只關

心第一方面，卻不理會第二方面，但我的評

論主要在談第二方面，卻沒有對第一方面置

予可否。單單是明白了這點，你就會發現，

他們以為我這一番言論是在反對他們的甚

麼，所以他們要罵爆我，本身已經是把自己

的敵我意識讀入了我那番言論，沒有甚麼文

明理性可言。 

因此，你說，這個話題可能要談很久，可慢

談，我覺得其實很快可以講完，因為我本來

的言論並不是談那些的！ 

一，社會應該在甚麼情況下尊重個別人士的

宗教良心自由？ 

若真的要談第一方面，我剛在回歸基督精神

同盟那邊的相關帖裡也說了少許，讓我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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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給你看： 

「Jon C K Ho 說，加兩個男公仔是有承認的

意味，但影印卻未必。［這位朋友後來指正

說，他不覺得加兩個男公仔是有承認的意

味。］如果有人連影印都反對，聲稱這只不

過是宗教良心問題，請問 Jon C K Ho 是否

會認為社會不應接受這樣的解釋？我想問題

關鍵是，究竟符合了甚麼條件，人們才可以

動用「這是宗教良心自由」，而社會應該接

受？這自然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但至少有一

點我們應該可以很快有共識的－－並不是任

何人在任何事上認為那傷害了他自己的宗教

良心，社會都必然要任由他這樣做。例如美

國有些教徒拒絕患重病的子女就醫，認為只

須禱告便可，我相信各位都會同意，那是社

會應該插手阻止的。113人士的問題是，很少

交代他們心目中要爭議的那些條件，便急急

動員民眾，於是變相就顯得強詞奪理和民

粹，即 Jon C K Ho 說的反智愚民手段。」 

當然，我這樣說，並不表示我同意任何宗教

良心問題都是社會不用理會的。但那不是我

原本的評議的重點，我在那裡只是談第二方

面的事。那麼，為甚麼 113的人要到處醜化

我？又或逼我對我沒有聲稱要討論的事發表

甚麼立場聲明、若不對勁就立刻圍攻似的？

（有關這個，請參下面的第二節。） 

有了上述分析後，你應該會看到，對於你所

說的：「其實這位餅師之前是為那個女士整

過其他餅的(不是生日餅)，我自己平心而

論，他不是因為對方是同性戀者就拒絕，而

是因為不認同同性婚姻。不論我或你是否認

同他的回應［那蛋糕師傅拒絕做蛋糕］。但

我覺得即使不認同也不需用到法律規管這些

個人信念」，你又問：「社會能包容這種固

執的信徒？」我基本上同意社會要有包容

性，但我認為以全稱命題來表達是過份強烈

 

 

 

 

 

 

 

 

 

 

 

 

 

 

 

 

 

 

 

 

 

 

 

 

 

 

 

 

 

 

 

 

 

 

 

 

 

 



的，應收窄一點，因為有些個人信念的確是

法律可以漠視的。（說「規管」是有點含糊

的，人們腦袋想甚麼，法律怎去規管呢？）

若你回想我上面說那個醫病的例子，我相信

你也會同意，有些個人（宗教）信念是法律

可以漠視的。而究竟甚麼應該包容，甚麼不

應該包容，其中涉及很多條件，是真正關心

社會的人要探討下去的。（有關基督教人士

可以提出很多今天社會未必會接受的宗教要

求，可參考我之前談過的逆向滑坡可能性。） 

二，談論態度 

轉去談第二方面之前，有一事我要先說明。

今天，在很多面書裡的信徒圈子中（別處的

應該也差不多），談論這些事已經演化為教

內批鬥，當 113 的人發現對方不似十分支持

他們，講不夠兩句就會破口大罵對方，或用 

name-calling 這些本應是教會裡不該有的

說話方式來進行挖苦或語言暴力，並且毫無

歉意，從不道歉。 

當然，你會說，不是人人皆如此。我知道，

你現在肯來跟我談，已證明不是人人皆如

此。只不過，我希望你也會同意和承認，上

述那類不理想行為是存在的，且是嚴重的。

正如我剛在「逆向歧視 & SODO」面書牆上說： 

「剛發現這裡。原來「逆向歧視 & SODO」是

會容許人們對別人作出情緒化言論、侮辱性

言論和人身攻擊。那麼，請你們日後不要單

單批評不認同你們的人在網站罵爆你們了，

缺乏文明理性，因為你們也是如此。 

這裡有點像 good cop, bad cop 的玩意。

有些人做醜人，沒有文明也沒有理性，有些

人做好人，又要文明又要理性，並且要求別

人用文明和理性去說服他。 

 

 

 

 

 

 

 

 

 

 

 

 

 

 

我想, 在網上, 無論是任何議題, 都有一些人

以”過激”的方法來表達; 曾與不同的人討論同

性戀這議題, 我自己也曾多次被支持同運的人士

辱罵, 人身攻擊, 人格侮辱, 甚至講粗口, 若說有

不理性的討論, 我想, 這是網絡生態 , 並不是任

何一方有理性及有識之士故意安排的 .  

 

 

 

 

 

 

 

 

 

 

 

 

 

 

 

 

 

 

http://hkepistemologist.wordpress.com/2013/02/09/113%e6%95%99%e5%9c%98%e8%88%87%e6%bb%91%e5%9d%a1%e8%ab%96/


有關這類課題，我和很多人只是作出平常心

的評論，但教內有些人卻以一個爭奪話語權

的文化戰事心態來談。基於這個心態上的分

別，很多人無法作出清醒的分析和討論，也

經常把一些本來可以平心靜氣談的事，不夠

一兩個回合就淪為破口大罵。我本人不認為 

Roger Wong 的回應有甚麼特別，如果真的有

很多時間才會回答幾句。」 

我要說的是，總不成，你們那邊容許有上述

所謂的 bad cops 以十分惡劣的態度攻擊我

（或攻擊任何其他想談這類事情的人），你

們對此視而不見，卻反過來怪責我們對你們

越來越避忌和不屑，和怪責我們連理性對話

都不肯參與。 誠然，那些人越是帶來責罵語

氣要求我解釋，我就越無興趣理睬。若他們

好聲好氣地問，大家只是為求探討事理，給

予對方應有的尊重，我卻歡迎。 

這是基督教，不是婚姻教。你們要奉行的價

值並不單單是一男一女異性戀婚姻的價值

（暫且假設這在神學上是無可置疑的），你

們還要認識和奉行聖經裡很多其他價值。那

麼，玩 good cops, bad cops ，或長年累月

地對自己圈子裡的 bad cops 對別人作出不

文明不理性的攻擊，在信仰上，是你們不能

坐視不理的。用另一個方式說，你們不能因

為你們的社運議程有（你們認為的）崇高價

值，就可以以此來合理化你們中間的民粹化

現象，姑息一些不合符基督教的價值。 

三，當一位信徒認為他要為了遵守聖經教訓

而拒絕做某些事時，他應有的倫理思考會是

怎樣？ 

這連接回本文主題裡的第二方面：「當一位

信徒認為他要為了遵守聖經教訓而拒絕做某

些事時，他應有的倫理思考應該是怎樣？」

由於這是基督教，不是婚姻教，「不論我或

 

 

 

 

 

 

 

 

 

 

 

 

 

 

 

 

 

 

 

 

 

 

 

 

 

 

 

 

 

 

 

 

 

 

 

 

 

 



你是否認同他的回應［那蛋糕師傅拒絕做蛋

糕］」這句話就是有問題的。基督徒有責任

想清楚背後牽涉的神學倫理思考。 

那個 Roger Wong 其實完全捉錯用神［他的

回應在這裡，若讀者發現他悄悄收起了，可

問我找個 copy ］，我不太明白為甚麼你們

那麼多人以為那個所謂回應有甚麼特別。我

指出的是，事件中牽涉一個神學倫理思考過

程：「我只不 過有自己宗教價值，所以才拒

絕做」。仔細一點表達，這思考過程是：「Ｘ

這事表示我要認同Ｙ，但Ｙ是違反聖經教導

的，所以我作為遵守聖經的人，必須拒絕做

Ｘ」（下稱為思考過程Ｍ）。我原本指出，

「Ｘ這事表示我要認同Ｙ」這一步是很主觀

的。 

 

 

 

例如，昔日有很多保守信徒連携帶傳呼機都

會覺得是在認同傳呼機這東西令人聯想起的

的種種罪惡，但今天的你和我都不會這樣

想。所以我在原本的評議裡提出了一連串的

問題，問究竟這個或那個信徒普遍不認同的

事，會否都可以套用思考過程Ｍ。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此，單單因為Ｙ是「同

性婚姻」而拒絕做某事Ｘ，就顯得有點「優

待」了。 

Wong 有一個回應說，因為蛋糕要寫出新人的

名字，所知蛋糕師傅知道那是同性婚姻，但

別的顧客卻不會在名字上顯示出有任何違反

基督教價值的東西，所以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這個”認同”, 是應以當事人的思考狀態為依歸, 

對, 是有一定的主觀成份, 不過, 其合理性應是

可以用一般人的常識去判別的 , 但我個人傾向, 

要對當時人多一點 credit. 

 

例如一家小餅店 , 一般幫人訂造結婚蛋糕時, 可

能都會把那些顧客當成”朋友”,把為那對新人

做蛋糕, 視為對新人的祝福及認同, 你認為不合

理嗎?  

 

對不起, 跟不到你這個例子! 傳呼機有什麼罪? 

 

 

 

如果我是那餅師 , 我會! 不過要套用得正確 .  

例如: 若果是做一個上面寫著”這世界沒有神”

的蛋糕, 我相信, 一樣會被拒絕. 

 

為什麼是否定的呢? 

“同性婚姻”不是被”優待”! 

 

 

 

 

 

http://document.li/33qE


就可以做。且不談有些名稱是難分男女的，

但這也是捉錯用神的。問題關鍵在於，如果

基督徒真的那麼介意會否不小心地認同了Ｙ

（不論Ｙ是代表甚麼），違反了自己的宗教，

那麼，即使在某些情況下不知情，他做了Ｙ，

他事後其實也應該要感到自己做錯事的。 

 

而我原本的質疑的要點正正是，究竟有多少

信徒會為自己好像有認同了那些其他事而感

到自己做錯事？好像沒有很多信徒會這樣

想。那麼，為甚麼好像特別是與同性婚姻有

關的，他們才那麼介懷？ 

 

 

 

 

由此可見，問題並不在於，在 Wong 的個人

信仰觀念裡他會怎樣回答那些問題，或當事

人有甚麼方法取得顧客的個人資料，而是究

竟關心此事的信徒，心裡只應單單關心婚姻

觀，抑或也要關心倫理思考和其他信仰裡的

價值？ 

Wong 的最後回應裡，就我所說的：「這只是

一個很簡單的理性思考結果，不論你接受甚

麼哲理或宗教，不論保守抑或開放，都可以

明白，也可以認同，」他批評道：「錯! 每

人都有權, 堅守自己的信仰.」這是很笨的回

應。 

 

 

 

“不小心認同”本身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語 , 既

是認同, 就必是用心, 不會在不知情下”吾覺

意”認同的, 所以, 也不存在”做錯事”的可能! 

舉一個例子, 若有一陌生客人買了一個”Happy 

Wedding”的結婚蛋糕(是預先大量做的, 不是訂

做的), 用作同性婚姻, 我並不認為這餅店因為賣

了這蛋糕就是認同同性婚姻的! 

 

 

我想, 有人是這樣想的, 而且, 聖經也教導我

們”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 

至於做 X 有認同 Y(不正確的事)的意味而索性不

做 X, 這方面的教訓, 在聖經也是有的! 

聖經中, 對吃祭偶像之物, 因為有使其他人 /自己

覺得有認同”拜偶像”之嫌, 所以保羅勸人遇上

這些有疑惑的情況, 或可能絆倒人的情況, 不如

不吃!  

  

退一步來說, 我現在不是強逼所有人用這種思考

方式, 而是不想社會立了法, 禁止這種思考方式!  

 

 

同意應不單止關心婚姻觀, 如果你認識我, 你會

知道我所關心的社會的議題, 不止這些! 而且, 

有些事情已對社會有重大的正面影響。   

 

 

 

 

 

 

你話我”笨”,顯然是因為不明白我說的”錯”

的原因. 你的錯是在於, 以為人人都要認同你這

種思考, 以為對方只是關心”婚姻”這議題! 你

的錯在於, 以為你所舉的例子, 人人都應答否定! 

當時, 我不再說明話你錯的原因, 是因為已經在



 

一個講法是否合理，跟人們有沒有權相信，

是完全兩碼子的事。 

這錯誤太愚笨，我就連指出來也覺得浪費時

間，只是，由於在過去幾年裡，某位教授不

負責任地到處這樣講這類說話，漸漸地教會

裡有很多人誤以為這是甚麼大道理，所以我

要在此指出問題來。舉個例，假如大學裡有

些熱心信徒搞了幾場公開講座指出其他宗教

的錯誤，想襯托出基督教才是最優越的，總

結時主持人說：「在這幾場講座裡，我們很

小心地羅列出不同理由，不論各位同學你來

自甚麼背景，這些道理應該是各位聽眾都會

認同的吧。」在此際，若有人跑出來批評主

持人說：「錯! 每人都有權, 堅守自己的信

仰」，你會認為他講得對嗎？ 

四，結語 

若有人認為我竟然不談那個法律制裁孰對孰

錯（上文說的第一方面），倒去談倫理思考（第

二方面），是錯的，我不同意。這不是「婚姻

教」，在基督教群體裡談這倫理思考，何罪之

有？現在有些人太緊張要推動那些婚姻價值

議程，所以才頭腦不清地挖我這番本來關係

不大的言論來祭旗。與其說我講了別的事，

不如說他們社運議程太強，所以任何不慣聽

的東西，都變得有問題，都當成是要反對他

們的，因此要批評為偏離焦點。 

你所說的例子, 一一討論了. 

 

對, 不過, 我認為堅持自己的信仰, 不單有權, 也

有理! 

 

你話人愚笨? 算不算是侮辱? 你不是說不侮辱人

嗎? 

 

 

 

 

 

 

 

 

如果那人已經把那些不同的理由一一反駁, 我想, 

情況是不同的. 

 

 

 

 

 

Ok. 我不認為是錯. 

不過, 討論應否立法, 也是一個倫理思考. 

不過, 一件事是否合大多數人的理, 與應否立法

禁止, 有時是兩回事. 例如: 有一些極端的素食

主義者, 會認為”吃肉是罪”, 也會用他們的方

法傳播這訊息, 有時頗令吃肉者反感! 即使社會

大部份人不同意他們的觀點, 但你認為應否立法

禁止他們?  

 

 

 

 

 

 

 

 



 

 

 

 


